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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權之保全證據與邊境保護措施 

 

呂光* 

理律法律事務所合夥律師 

 

根據我國智慧財產法院截至 2018年的統計數據，智慧財產法院近幾年所新收之民事一審案件約

為 200-400件1，相較於地方法院民事訴訟每年新收案件數量約為 10萬-20萬件2，其案件數量

並非多數。然而，與智慧財產有關之爭議，往往涉及企業投入可觀研發經費後而取得具前瞻性

的研發技術成果、或其他著作、商標等智慧財產權，其訴訟的勝負結果，可能與商業經營與市

場地位勢力消長密切攸關。此類型民事案件，原則上仍應由原告負舉證之責，然而「舉證之所

在，敗訴之所在」，原告必須面對訴訟中舉證之困難，避免因舉證不足而遭到敗訴之命運。一般

而言，原告除了自己或透過商業上合作夥伴就智慧財產遭到侵害進行蒐證外，還可利用智慧財

產案件審理法下保全證據的機制將證據予以保全。 

由於智慧財產權爭議常涉及專業知識，且現行各地方法院並無技術審查官之配置，智慧財產案

件審理法第 18條規定明訂起訴前之證據保全，向應繫屬之智慧財產法院聲請，由智慧財產法院

自行實施，法官並得指定技術審查官，到場執行職務；智慧財產法院認為有必要時，始得囑託

受訊問人住居所或證物所在地地方法院實施保全。相較於過去證據保全之實施因欠缺強制力，

導致證據保全之執行效果往往有限，對於相對人無正當理由拒絕證據保全之實施，智慧財產案

件審理法特別賦予法院得以強制力排除之，必要時並得請警察機關協助，如此之賦權對於智慧

財產權利人克服舉證困難而言，是一大助益。 

智慧財產法院為了平衡保護相對人的營業秘密及其他權益，在保全證據執行過程中，常常不容

許聲請人在場參與；在保全證據執行完畢後，往往也限制聲請人及其委任律師進行閱覽。由於

聲請人無法當場協助保全證據的執行，亦無法對於現場的證據一窺究竟或予以評價，如何在保

全證據執行前充分協助法院瞭解所涉及之專業知識，使法院得以精確掌握所需保全之證據，甚

至於執行過程確保人身安全，都有賴聲請人事前向法院提供充分的資訊與說明。另外，過往修

正民事訴訟法第 368條以下之規定，以擴大容許聲請保全證據之範圍，目的之一在於使當事人

於保全證據程序即得評估證據是否充足，預先解決紛爭之一部或全部。惟依現今的實務操作，

聲請人僅能有限度的參與或掌握法院所保全的證據，較難達成止息訴訟或促成和解的目的。 

為避免因時間經過致相關證物滅失或礙難使用，及法院於將來於本案訴訟程序中證據調查之困

難，以促進集中審理及訴訟經濟，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 18 條立法理由明確指出：「智慧財產

權之民事訴訟，關於侵害事實及損害範圍之證據，極易滅失或隱匿，常造成權利人於訴訟上無

法舉證，而不能獲得有效之救濟，因此，智慧財產權之民事事件，其起訴前證據之保全，較之

其他訴訟，更有必要。」根據智慧財產法院的統計3，智慧財產法院自 2014年以來針對民事聲

請保全證據事件核准比率皆超過 40％，其中 2016年及 2017年甚至超過 60％。由於智慧財產

爭議可能影響企業就特定產品之製造與販賣，甚至影響產業的穩固生存與永續發展，智慧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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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土戰的勝負，對於企業有直接而重大影響。智慧財產法院對於聲請保全證據核准比例之提高，

有助於保障當事人充分蒐集及整理事證資料之權利、及事實真相之發現，此亦顯現智慧財產法

院對於智慧財產權保護的重視，實為令人樂見的發展。 

另外，關於智慧財產權遭侵害的蒐證，邊境保護措施亦為重要的一環；智慧財產權利人得向海

關申請查扣疑似侵權之貨物，事後另提起訴訟認定侵權與否，並尋求救濟。然而，我國的智慧

財產權保護邊境執行的效率，相較於歐美及中國的邊境保護措施較為不足，常為外國智慧財產

權利人所質疑。期許法界對於關務法律規範及實務操作更為理解，或能對於現行實務提供修法

上或解決問題的建議，使智慧財產權的保護制度更為周全完善。 


